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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浦人社规〔2022〕2号

关于浦东新区被征地人员延长缴纳及
一次性补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浦东新区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，提高保障

水平，根据《市人社局等四部门关于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

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22〕4号）和《浦东新

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<浦东新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被征收农

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的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（浦府规〔2022〕1号）精神，现就浦东新区被征地人员延长缴

纳社会保险费及一次性补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

具有浦东新区户籍，被征地时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尚未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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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职工基本养老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或征地养老待遇的被征地人员，

男性年满 60周岁、女性年满 55周岁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

不满 15年的，可以延长缴费至满 15年；5年后仍不满 15年的，可

以一次性补缴费至满 15年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（一）上述人员在单位就业的，给予用人单位以上年度本市全

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60%作为基数计算的职工基本

养老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 50%的补贴。

（二）上述人员灵活就业的，给予其个人以上年度本市全口径

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60%作为基数计算的职工基本养

老、医疗保险费 50%的补贴。

（三）上述人员一次性补缴费的，给予其个人所缴职工基本养

老、医疗保险费 50%的补贴。

三、受理审核程序

（一）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本街镇被征地人员延长

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一次性补缴社会保险费补贴的受理及初审，核实

补贴条件及社会保险缴费情况，将符合补贴条件的申请材料上报浦

东新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。

（二）浦东新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对各街镇初审后上报的材

料进行核定，确认补贴人员身份符合补贴条件的，报浦东新区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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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。

（三）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补贴材料，审批通过

后，由浦东新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划拨补贴资金至补贴对象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用人单位可以按年或半年申请补贴；被征地人员个人可

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按年、半年、季度或月申请补贴。补贴于申请

次月发放至单位或个人银行账户。

（二）原小城镇社会保险办法实施前被征地选择自谋职业的人

员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 2022年 4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年 3

月 31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

2022年 3月 30日

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印发

（共印 20份）


